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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2016-1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我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2 日发布了《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八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现对以上公告中相关内容补充公告如下： 

一、相关关联人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46,531.38 亿元，净资产

2,941.84 亿元；2015 年 1-9 月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1,074.53 亿元，净利润为

329.26 亿元。 

2、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343.51 亿元，净资产 72.70

亿元；2014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122.51 亿元，净利润为 17.05 亿元。 

3、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380.97 亿元，净资产 29.83

亿元；2014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64.75 亿元，净利润为 3.21 亿元。 

4、北京国安电气总公司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8.11 亿元，净资产 0.80 亿

元；2015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9.56 亿元，净利润为 536.89 万元。 

5、北京北邮国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39 亿元，净资产 0.71

亿元；2015 年 1-6 月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0.55 亿元，净利润为 318.74 万元。 

6、亦非云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1,683 万元，净资产 1,071

万元；2015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404 万元，净利润为-32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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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本公司各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法人之间的日常销

售产品、提供劳务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依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为定

价依据。交易各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协议，并保证相互提

供的产品价格不显著偏离市场第三方价格；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

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定价程序合

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年度新增的关联交易为北京北邮国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亦非云信息技术

（上海）有限公司分别为公司提供系统集成及软硬件服务、系统开发和集成服务。

北京北邮国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亦非云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均具有较强

的技术开发优势，能够为公司提供较为成熟的应用解决方案。我公司目前的核心

业务为有线电视网络运营，需要强大的系统集成及软硬件服务支撑，该关联交易

也是充分发挥公司与关联方各自的优势，满足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就目

前公司发展情况而言是必要的，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持续进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具体关联交易协议在实际采购或服务发生时具

体签署。 

补充后公告全文见附件（斜体加黑部分为补充内容）。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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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所属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联九五”）与中信

银行的客户服务项目、鸿联九五与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合作呼叫中心业务、鸿

联九五所属广东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外包服务项目、鸿联九五

与中信银行的短信群发服务项目；公司所属中信国安通信有限公司与北京国安电

气总公司郑州绿地广场项目的合作；公司所属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向中信

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安哥拉 RED 项目提供劳务；公司及公司所属中信国安广视网

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广视”）接受北京北邮国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的系统集成及软硬件服务、公司及公司所属国安广视接受亦非云信息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提供的系统开发和集成服务。以上日常关联交易 2016 年预计发生总金

额约为 74,495 万元人民币，去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 57,732 万元人民币。 

1、2016 年 3 月 11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相关子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会议以 1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客户服务、外包服务、短信群发服务的议案。 

（2）会议以 1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信诚

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合作呼叫中心业务的议案。 

（3）会议以 1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信

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安哥拉 RED 项目提供劳务的议案。 

（4）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北京国

安电气总公司提供技术咨询与服务的议案。 

（5）会议以 1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接受北

京北邮国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系统集成及软硬件服务的议案。 

（6）会议以 1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接受亦

非云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提供系统开发和集成服务的议案。 



 4 

审议议案 1-3 项时，关联董事罗宁先生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表

决；审议议案 4 项时，关联董事罗宁先生、夏桂兰女士、秦永忠先生、李建一先

生、刘鑫先生、张建昕先生、李向禹先生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表决；

审议议案 5-6 项时，关联董事廖小同先生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表决。 

2、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股东中信国安有限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

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步

划分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

务比例（%） 

提供 

劳务 

客户服务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13,500 

51,468 43.57 外包服务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40,000 

短信群发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800 

呼叫中心业务 
信诚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 
2,600 3,007 2.55 

郑州绿地广场项目 
北京国安电气总

公司 
683 134 2.65 

安哥拉 RED 项目 
中信建设有限责

任公司 
270 万美元 2,239 4.85 

接受 

劳务 

系统集成及软硬件服务 
北京北邮国安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10,674 884 100 

系统开发和集成服务 
亦非云信息技术

（上海）有限公司 
4,480 0 0 

合     计 约 74,495 57,732  

 

（三）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为

0 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为 4,678,732.7034 万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

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C 座，法定代表人田国立，主营业务为吸收公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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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

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等。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46,531.38 亿元，净资产

2,941.84 亿元；2015 年 1-9 月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1,074.53 亿元，净利润为

329.26 亿元。 

（2）关联关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

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正常，能够履行合同义务，基本不存在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2、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金 30,0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洪波，注册地址为北

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丙 2 号天元港中心 B 座 27 层，公司主要经营：国内外工

程施工总承包；同时开展对外派遣各类工程、生产及服务行业的劳务人员，国际、

国内贸易，技术引进与技术咨询服务及其它多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等业

务。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343.51 亿元，净资产 72.70

亿元；2014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122.51 亿元，净利润为 17.05 亿元。 

（2）关联关系：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

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正常，能够履行合同义务，基本不存在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3、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金 236,0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汤尔祺，注册地址

为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 号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 16 层 01-10 单元，公

司主要经营：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再保险业务。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380.97 亿元，净资产 29.83

亿元；2014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64.75 亿元，净利润为 3.21 亿元。 

（2）关联关系：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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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

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正常，能够履行合同义务，基本不存在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4、北京国安电气总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南

路 32 号，法定代表人赵卫平，主营业务为销售电子计算机及配件、文化办公用

机械、机械电器设备、制冷空调设备等。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8.11 亿元，净资产 0.80

亿元；2015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9.56 亿元，净利润为 536.89 万元。 

（2） 关联关系：北京国安电气总公司系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控股母公司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100%的股份。

北京国安电气总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

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北京国安电气总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正

常，能够履行合同义务，基本不存在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5、北京北邮国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

路 8 号南北楼南楼二层、十层 1002、1003、1004、1010、1011 号，法定代表人

王庆海，主营业务为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数

据处理；计算机系统服务；应用软件服务；基础软件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机械设备、器件和元件、仪器仪表、金属制品、

金属材料、文化用品、五金交电、日用品、建筑材料；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

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经济贸易咨询；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生产制造通信系统设备等。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39 亿元，净资产 0.71

亿元；2015 年 1-6 月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0.55 亿元，净利润为 318.74 万元。 

（2） 关联关系：本公司副董事长廖小同先生兼任北京北邮国安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北京北邮国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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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履约能力分析：北京北邮国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

财务状况正常，能够履行合同义务，基本不存在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6、亦非云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为 300.75 万元，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

33 号 8 幢 2 层 2106 室，法定代表人黄思钧，主营业务为从事信息科技、互联网

科技、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通讯设备、

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系统集成，网络工程，网络运行维护，广告的设计、

制作、代理、利用自有媒体发布，电子商务等。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1683 万元，净资产 1071

万元；2015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404 万元，净利润为-329 万元。 

（2） 关联关系：本公司副董事长廖小同先生兼任亦非云信息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董事。亦非云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亦非云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

及财务状况正常，能够履行合同义务，基本不存在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本公司各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法人之间的日常销

售产品、提供劳务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依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为定

价依据。交易各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协议，并保证相互

提供的产品价格不显著偏离市场第三方价格；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

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定价

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年度新增的关联交易为北京北邮国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亦非云信息技术

（上海）有限公司分别为公司提供系统集成及软硬件服务、系统开发和集成服

务。北京北邮国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亦非云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均具

有较强的技术开发优势，能够为公司提供较为成熟的应用解决方案。我公司目

前的核心业务为有线电视网络运营，需要强大的系统集成及软硬件服务支撑，

该关联交易也是充分发挥公司与关联方各自的优势，满足公司正常的生产、经

营需要，就目前公司发展情况而言是必要的，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持续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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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具体关联交易协议在实际采购或服务发生时具

体签署。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与关联方进行交易是为了以公司的技术优势与及相关关联方的资源优势

结合为基础，扩大新兴业务规模与市场影响力，从而逐步提高相关业务市场占有

率和盈利能力。 

2、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

易；上述关联交易均是公司的正常业务，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没有损害

上市公司利益。 

3、公司及关联人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上述

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

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查，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

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关

联董事依法进行了回避，董事会表决程序合规、合法。同时，上述关联交易需在

实施前将已签署的相关协议提交独立董事审核，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保证交易公

平合理。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八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书面文件 

3、独立董事意见 

4、相关协议 

 

 

 

 




